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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C1版）
（6）嘉兴星荣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合伙人类型 职务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1 孙元浩 普通合伙人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2.6725 1.27
2 范磊 有限合伙人 曾任公司董事，已离职 416.0663 41.61

3 季钱飞 有限合伙人 曾任公司产品研发部软件经理，
已离职 135.6211 13.56

4 邹敏昊 有限合伙人 曾任公司产品研发部软件经理，
已离职 135.6211 13.56

5 吕侣 有限合伙人 曾任产品研发部总监，已离职 124.1986 12.42

6 张月鹏 有限合伙人 曾任公司总经办金融事业部总经
理，已离职 74.5194 7.45

7 魏旷 有限合伙人 曾任质量保障办公室总监，已离
职 49.6798 4.97

8 杨俊 有限合伙人 曾任公司产品研发部总监，已离
职 14.9039 1.49

9 程大伟 有限合伙人 曾任数据工程部软件经理，已离
职 12.4201 1.24

10 孙若曦 有限合伙人 曾任产品研发部软件经理，已离
职 10.5598 1.06

11 吕潇 有限合伙人 曾任销售市场部销售经理，已离
职 6.5801 0.66

12 胡维 有限合伙人 曾任产品研发部高级软件工程
师，已离职 4.9682 0.50

13 安春霖 有限合伙人 曾任数据工程部软件工程师，已
离职 2.1891 0.22

合计 - 1,000.000 100.00

（二）减持承诺
具体内容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

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相关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
（三）限售安排
根据赞星投资中心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事项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嘉兴星瀚、嘉兴星环、嘉兴星业、嘉兴星智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嘉兴星瀚、嘉兴星环、嘉兴星业、嘉兴星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公司上市前及公司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若公司员工拟将其所持相关权益转让退出的，仅
允许向员工持股计划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

根据上海业星、嘉兴星荣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
月内，上海业星、嘉兴星荣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90,631,468股，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210,600股，全部发

行新股，本次发行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
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孙元浩 11,167,863 12.3223 11,167,863 9.2417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实现盈
利前，自公司首
发上市之日起3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

林芝利创 10,592,676 11.6876 10,592,676 8.7657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赞星投资中心 7,537,589 8.3167 7,537,589 6.2376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实现盈
利前，自公司首
发上市之日起3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

产业基金（SS） 6,757,201 7.4557 6,757,201 5.5918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范磊 6,068,626 6.6959 6,068,626 5.0219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实现盈
利前，自公司首
发上市之日起3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

云友投资 4,437,730 4.8965 4,437,730 3.6723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方广资本 3,997,261 4.4105 3,997,261 3.3078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启明创投 3,905,322 4.3090 3,905,322 3.2318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长江合志 3,857,162 4.2559 3,857,162 3.1919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青岛新鼎 2,895,763 3.1951 2,895,763 2.3963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恒生电子 2,659,029 2.9339 2,659,029 2.2004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中金祺智 2,268,919 2.5035 2,268,919 1.8776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国科瑞华 1,950,208 2.1518 1,950,208 1.6138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深创投（CS） 1,848,659 2.0398 1,848,659 1.5298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吕程 1,519,779 1.6769 1,519,779 1.2577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实现盈
利前，自公司首
发上市之日起3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

扬航基石 1,409,802 1.5555 1,409,802 1.1666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兴瑞智新 1,362,531 1.5034 1,362,531 1.1275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厦门新鼎 1,298,631 1.4329 1,298,631 1.0747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瑞赑投资 1,250,227 1.3795 1,250,227 1.0346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三峡金石 1,126,200 1.2426 1,126,200 0.9320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交控金石 1,126,200 1.2426 1,126,200 0.9320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晶凯艺赢 1,082,354 1.1942 1,082,354 0.8957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信雅达 1,050,326 1.1589 1,050,326 0.8692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珠海淳荣 951,046 1.0494 951,046 0.7870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佘晖 869,515 0.9594 869,515 0.7195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实现盈
利前，自公司首
发上市之日起3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

勤智优选二号 838,961 0.9257 838,961 0.6943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渤盛嘉远 794,267 0.8764 794,267 0.6573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勤智优选 787,785 0.8692 787,785 0.6519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鲲鹏一创 711,284 0.7848 711,284 0.5886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交银科创 711,284 0.7848 711,284 0.5886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中金澔晨 675,720 0.7456 675,720 0.5592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570,841 0.6298 570,841 0.4724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朗玛二十五号 423,530 0.4673 423,530 0.3505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朗玛三十一号 423,530 0.4673 423,530 0.3505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溧阳红土 363,027 0.4006 363,027 0.3004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创业接力一 295,486 0.3260 295,486 0.2445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接力同行 295,486 0.3260 295,486 0.2445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创业接力二 196,991 0.2173 196,991 0.1630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杨浦梦航 196,991 0.2173 196,991 0.1630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金山红土 181,514 0.2003 181,514 0.1502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TCL 113,446 0.1252 113,446 0.0939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宁波凖睿 32,899 0.0363 32,899 0.0272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国科正道 19,698 0.0217 19,698 0.0163 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惠华启星 8,109 0.0089 8,109 0.0067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 - 1,208,424 1.0000 自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中金星环1号 - - 649,477 0.5375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中金星环2号 - - 226,497 0.1874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网下限售账户 - - 1,584,997 1.3116 自上市之日起6
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拟上市流通股份 - - 26,541,205 21.9635 -

总计 90,631,468 100.00 120,842,068 100.00 -
注1：SS为State-owned� Shareholder的缩写， 为国有股东；CS为Controlling� State-owned� Shareholder的缩

写，为国有实际控制股东；
注2：上表的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孙元浩 11,167,863 9.2417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实现
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之
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2 林芝利创 10,592,676 8.765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 赞星投资中心 7,537,589 6.2376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实现
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之
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4 产业基金（SS） 6,757,201 5.591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5 范磊 6,068,626 5.0219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实现
盈利前，自公司首发上市之
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6 云友投资 4,437,730 3.6723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7 方广资本 3,997,261 3.307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8 启明创投 3,905,322 3.231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9 长江合志 3,857,162 3.191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0 青岛新鼎 2,895,763 2.3963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合计 61,217,193 50.6588 -
注1：SS为State-owned� Shareholder的缩写，为国有股东；

注2：上表的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八、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

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拟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认购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中金星环1号、中金星环2号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022年8月30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同意发
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同
意签署相应认购协议，具体信息如下：

（一）投资主体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金星

环1号、中金星环2号。
中金星环1号的设立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募集资金规模为3,090.00万元，管理人、实际支

配主体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星环2号的设立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募集资金规模为1,347.00万元，管理人、实际支

配主体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二）参与规模及获配情况
前述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875,974股，占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2.90%，同时

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总投资规模为4,167.60万元（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
前述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之日起始计算。

（三）参与人姓名、职级与比例
1、中金星环1号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1 LIU�
XIAOYU 海外业务拓展总经理 600 19.42%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Transwarp�Technology�
（Singapore）Pte.Ltd.

核心员工

2 丁荣 副总裁 240 7.7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孙元浩 董事长、总经理 200 6.47% 发行人 高级管理
人员

4 黄鹰 销售主管 200 6.4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王帅 高级后端开发工程师 195 6.3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 吕品 行业架构总监 185 5.9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江涛 法务总监 180 5.83%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张宇敏 技术运营与开发主管 150 4.8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9 曾晨光 产品管理经理 130 4.2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0 李夕阳 销售经理 110 3.56%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河
南星环众志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1 孙富丽 业务运营副总监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朱珺辰 董事、副总裁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3 郭卓异 产品系统经理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4 燕炳灼 高级AI工程师 100 3.2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Transwarp�Technology�
（Singapore）Pte.Ltd.

核心员工

15 田林 销售主管 100 3.2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重
庆星环人工智能科技

研究院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6 刘汪根 监事、副总裁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张立明 董事、副总经理 100 3.24% 发行人 高级管理
人员

18 赵梦笛 证券事务代表 100 3.24%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9 李斌 资深BD经理 100 3.2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
京星环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核心员工

总计 - 3,090 100.00% - -
注1：中金星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100%

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及相关费用。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中金星环2号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1 杨晰 销售经理 175 12.99%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星
环众志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 雷天洋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122 9.06%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 郭旭 技术运营与开发主管 60 4.45%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河
南星环众志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 姚裕钊 行政经理 60 4.4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 伊人 高级算法经理 60 4.45% 发行人 核心员工
6 吴家宝 产品系统架构师 55 4.0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7 陶烨 高级后端开发工程师 5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8 杨婷 高级前端开发工程师 5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9 夏正勋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50 3.71%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
京星环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核心员工

10 王开平 高级后端开发工程师 50 3.71%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11 张晓明 助理副总裁兼解决方
案总监 50 3.7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2 董仲凡 客户定制化开发经理 45 3.34%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
京星环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核心员工

13 温烨 董事、副总经理 40 2.97%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星
环众志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

人员

14 李一多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40 2.97% 发行人 高级管理

人员
15 解友泉 副总裁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6 康毅 产品系统经理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7 王志平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8 靳峥 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19 刘熙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星
环众志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0 范豪钧 高级软件研发经理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1 王天青 软件研发总监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2 贺先智 西南区Site�Manager兼
AI产品创新部总监 40 2.97% 发行人成都分公司 核心员工

23 冯永吉 售前架构主管 40 2.97% 发行人广州分公司 核心员工
24 曾丽琦 数据智能主管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5 韩新宇 销售主管 40 2.97% 发行人 核心员工

总计 - 1,347 100.00% - -
注1：中金星环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混合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80%用

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及相关费用。
注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九、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一）保荐机构子公司名称：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二）与保荐机构的关系：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三）获配股票数量：1,208,424股
（四）获配金额：5,720.68万元
（五）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4.00%
（六）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24个

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股数为120,842,068股，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为30,210,600股，发

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5.00%。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
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47.34元/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1.00元。
四、发行市盈率
不适用。
五、发行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2.91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2.33元（按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16.27元（按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143,016.98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134,783.29万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2022年10月13日出具了“天健验〔2022〕537号”《验资报告》。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8,233.69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类型 金额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5,466.22万元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1,550.00万元
3 律师费用 730.00万元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43.40万元
5 上市相关的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44.07万元

合计 8,233.69万元

注：以上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134,783.29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16,933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
十三、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2,084,398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90%。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1,479,487.5000� 万股， 对应的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2,880.90
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813,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本款所指
的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按照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计算。

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94.8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26%，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约为0.05372469%。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6,415,855股，放弃认购数量1,532,645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177,702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74%。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20,177,702股，放弃认购数量0股。本
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1,532,645股，包销金额为72,555,414.3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5.45%，占发行数量的5.07%。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
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
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2〕
4148号）。相关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
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再
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2021年12月31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2022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2022年
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天

健审〔2022〕9414号）。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三、财务报告审计
基准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情况” 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阅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
录中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
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预计2022年1-9营业收入为16,011.90万元至19,259.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86%至
41.76%；预计2022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340.79万元至-24,756.40万元，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033.89万元；预计2022年1-9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2,447.09万元至-26,862.70万元，上年同期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157.28万元， 扣非后亏损金额较上年同期有小幅扩
大。由于疫情因素，公司部分项目的实施交付和销售拓展受到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导致公司
1-9月收入预计增长无法达到预期，在人员规模扩张的情况下，公司的净亏损额预计将有所扩
大。

前述2022年1-9月业绩情况系公司初步预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
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已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310066674018808888853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林支行 96310078801988888888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21910971010518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行 458545688080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件。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星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

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并与发
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计师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星环科技具备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因此，本机构同意保荐星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保荐代表人：王帅、陈博
联系人：王帅、陈博
联系方式：（010）65051166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王帅：于2018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担任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项目

协办人，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
业记录良好。

陈博：于2020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担任派瑞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项目
协办人，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
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相关股东持

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承诺
孙元浩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及核心技术人员，吕程作为实

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董事、核心技术人员，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本人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将会继续遵守该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第4
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 每年减持的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在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
后次日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
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
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
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
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
让的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所持公司股份的25%，前
述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6）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
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7）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8）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9）在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范磊、佘晖作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本人
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在公司实现盈
利后，本人可以自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届满之日
中较晚之日起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市
交易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
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
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5）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6）在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赞星投资中心作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

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本
企业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在公司实
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届
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持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公司股票上市交
易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企业
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已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5）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

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2、间接持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承诺
张立明、温烨、李一多作为发行人的董事和/或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出

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本人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将会继续遵守该承诺；在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
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
持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市
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
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
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所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6）本人将严格遵守可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7）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8）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9）在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郭凯作为发行人的董事，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本人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将会继续遵守该承诺；在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
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
持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市
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
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
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所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5）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6）在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朱珺辰作为发行人的董事、核心技术人员，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本人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将会继续遵守该承诺；在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
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
持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市
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
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
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所持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6）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
让的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所持公司股份的25%，前
述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7）本人将严格遵守可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8）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9）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10）在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刘汪根作为发行人的职工代表监事、核心技术人员，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出具承诺如
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本人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将会继续遵守该承诺；在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
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
持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
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在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
让的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所持公司股份的25%，前
述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5）本人将严格遵守可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6）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7）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8）在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赵经纬作为发行人的监事，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

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本人在前述期间内离职的，将会继续遵守该承诺；在公司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
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
持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股份锁
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4）本人将严格遵守可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并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5）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6）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7）在本人持股期间，若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3、其他股东出具的承诺
产业基金作为发行人的股东，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于上市前已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

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林芝利创作为发行人的股东，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于本次发行

及上市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3）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

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云友投资、方广资本、启明创投、长江合志、恒生电子、中金祺智、深创投、扬航基石、兴瑞
智新、瑞赑投资、三峡金石、交控金石、信雅达、勤智优选二号、渤盛嘉远、勤智优选、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溧阳红土、金山红土、TCL、宁波凖睿、鲲鹏一创、交银科创、珠海淳荣作为发行人的
股东，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公司于
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本企业/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本公司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

（3）本企业/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
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惠华启星作为发行人的股东，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上市前已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

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中金澔晨、晶凯艺赢、朗玛二十五号、朗玛三十一号作为发行人的股东，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

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就本企业于2020年11月通过股权转让取得的股份（“新增股份” ），自发行人完成股权转

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2020年11月26日）起锁定36个月，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新增
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3）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

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国科瑞华、国科正道、青岛新鼎、创业接力一、创业接力二、杨浦梦航、接力同行作为发行
人的股东，出具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
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就本企业/本公司于2020年12月通过发行人增资扩股取得的股份（“新增股份” ），自发行
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2020年12月28日）起锁定3年，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新增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本企业/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本公司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

（3）本企业/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
减持）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在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下转C3版）


